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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发改规〔2022〕8号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
福建省定价听证目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局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新修订的《福建省定价听证目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。《福建省物价局关于印

发福建省定价听证目录的通知》（闽价综〔2018〕23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10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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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定价听证目录
序号 听证项目 听证组织部门 备注

1 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省价格主管部门

2 居民生活用管道燃气价格 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别负责

3
公共管网供应的居民生活用自来水销售价

格

市、县（区）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

别负责

4 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收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

5 城市交通价格 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别负责

听证范围为涉及市民基本需求的城市公共交

通票价（城际、城乡公交票价除外）、轨道

交通票价；客运出租车运价（网络预约出租

车运价除外）。

新开通的城市公共交通线路执行本市、县统

一票价的，不另行组织听证。

6
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本专科教育学

费，公办普通高中学费

省、市、县（区）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

限分别负责
中外合作办学学费除外

7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别负责

8 居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 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别负责

9 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省价格主管部门

10
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价格及景区

内配套的交通运输服务价格

市、县（区）价格主管部门按定价权限分

别负责

听证范围为新建景区或拟提高景区门票及景

区内配套的交通运输服务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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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1.定价机关依法制定(含调整，下同)本目录所列项目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的价格水平，应当依法组织听证。

制定与本目录所列项目价格水平确定直接相关的定价办法、公式等（以下称定价机制），应当实行定价听证或者公

开征求社会意见。依据已经生效实施的定价机制制定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。制定定价听证目录

以外的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定价，定价机关认为有必要的，也可以实行定价听证。

2.本目录所称“市”指设区的市，“县”指县和县级市,“县（区）”指县、县级市和市辖区。

3.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。省级定价机关制定价格需要听证的，由定价机关提起，省级价格主管部

门组织听证。省政府授权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制定价格的，由负责具体定价工作的市、县（区）有关部门提起，

同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制定在局部地区执行的价格需要听证的，可以委托下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。

4.定价听证目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；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实行定价听证的项目自动进入本目录。

5.本听证目录由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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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。

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7日印发


